
注意 : 如所提交的是最後一次報告，請填第III部份。          

計劃編號: 計劃涵蓋時期：

資產管理人聯絡電話：

單位價格 數量 總金額 供應商名稱及     

港幣
HK$

港幣

HK$

收據/發票編號

      (a) (b) (c) = (a) x (b) 是

1.          0.00 0.00 

2.          0.00 0.00 

3.          0.00 0.00 

4.          0.00 0.00 

5.          0.00 0.00 

6.          0.00 0.00 

7.          0.00 0.00 

8.          0.00 0.00 

9.          0.00 0.00 

總金額 : 港幣 0.00 元

總金額 : 港幣 元

受資助機構名稱: 資產管理人姓名：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固定資產登記表

受資助機構須按基金協議所載的核准傢具及設備清單，進行採購及登記於此表格內；並須每半年提交予基金秘書處。

計劃名稱:

編號 傢具及設備名稱 收據日期

(日/月/年)

傢具及設備存放地

點

已備有效報價單?

(請詳列該物品的牌子、型

號及顏色等)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P」號) 

(註一)

不適用

II 報銷傢具及設備記錄 ( 註二 )

編號 傢具及設備名稱

(請詳列該傢具及設備的牌

子、型號及顏色等)

報銷原因 

(請闡述事件經過、

事發日期等資料)

處理方法

(請闡述曾作出的跟進行

動及結果等)

總金額

港幣

HK$

報銷日期 資產管理人簽署

資產管理人職銜：

I 購置傢具及設備記錄 (請按收據日期順序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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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申請保留傢具及設備(必須於遞交計劃 最後報告 時填寫此欄，只選一項，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此計劃的資助期將於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屆滿，本機構—

□    仍會繼續進行此計劃至少兩年，現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申請保留此計劃之所有傢具及設備，讓計劃的成果得以持續發展。

□    仍會繼續進行此計劃至少兩年，現向政府申請保留此計劃之部分傢具及設備，

包括 (請列明保留的傢具及設備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讓計劃的成果得以持續發展。

其餘的傢具及設備將安排歸還政府。

□    擬把此計劃之所有傢具及設備歸還政府。

IV 核實申報資料

本人乃上述計劃的統籌人，確認上述呈報資料真實無誤。

姓名： 簽署：

職銜： 日期：

□    

簽署： 日期：

審批結果

□    

□    

批審人： 職銜： 簽署： 日期：

註一：

註二： 傢俱及設備如有任何損失、損毀或被盜竊，受資助機構必須於獲悉該事故後，立即以書面方式知會政府(正常損耗除外)。

基金協議第 8 

條規定，採購服務及貨品時必須符合公開、公平及物有所值的原則。除事先獲得秘書處批准，否則受資助機構必須根據基金的要求進行採購報價程序，並接納符

合規格而索價最低的報價。

申請保留固定資產審批結果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部份) 

資料核實

計劃主任核實基金已接納計劃團隊提交的審計報告及計劃完成表現及評估報告，以及確認上述家具及設備清單正確。

計劃主任姓名：

批准申請保留所有/部分傢具及設備，請通知有關機構妥善保存、處理及紀錄有關傢具及設備。如計劃在資助期滿後仍繼續進行兩年或以上，秘書處將根據《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協議》第 13.2 

條行使酌情權，將機構申請保留之傢具及設備的所有權及權益轉讓予該機構。如只申請保留部分傢具及設備，請通知有關機構將其餘傢具及設備交還政府。

批准申請歸還所有傢具及設備，請通知有關機構於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或該日之前，將此計劃之傢具及設備準備妥當並交出，以便特區政府或其代名人移走。

受資助機構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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